
九十日

「本附約所稱之『住院』，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
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，且正式辦理住
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，但不包含全民
健康保險法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
日間留院/日間照護。本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
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
要性」。

113.10.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.6.28金管保壽字第
11304207572號函修正

本公司各項公開資訊已依法登載於公司
網站(https://www.post.gov.tw)，並於各
地郵局備置公開資訊資料，歡迎查閱。

本公司各項公開資訊已依法登載於公司
網站(https://www.post.gov.tw)，並於各
地郵局備置公開資訊資料，歡迎查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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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，
　請參閱契約條款之規定。

被保險人因本商品契約條款第五條之約定而住院診療時，
本公司按其實際住院日數（含入院及出院當日）乘以本附
約約定之「住院醫療日額」給付「住院保險金」。
被保險人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以九十日為限。

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本商品契約條款第二條約
定之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時，本公司依本附約約定給付保
險金：



(排除郵政壽險小額終老保險商品

保額)。

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、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，詳情請至本
公司網站「壽險業務專區」查閱。

郵壽文宣字第113008號 113年10月 中華郵政公司壽險處製作


